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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《云南省科技厅

院士自由探索项目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云科规〔2020〕 8 号

各州（市）科技局，有关单位：

《云南省科技厅院士自由探索项目管理办法》于 2020 年 10

月 19 日经省科技厅第 11 次厅务会议、第 23 次厅党组（扩大）

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公布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云南省科学技术厅

2020 年 11 月 1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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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科技厅院士自由探索项目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发挥省级科技计划的导向作用，规范云南

省科技厅院士自由探索项目（以下简称院士项目）管理，根据国

家及省委、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有关精

神，结合项目特点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院士项目旨在鼓励我省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院

士（以下简称院士）发挥支撑引领作用，围绕我省重点产业的培

育和优势特色学科打造开展自由探索研究。由院士在其研究领域

自主选题，自行确定研究内容和预期成果，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工

作。

第三条 院士项目的组织管理遵循“服务发展、示范带动、

简化高效”的原则。

第四条 院士项目实行备案制管理，包括项目申报、项目立

项、项目结题 3 个基本程序。

第五条 项目申报。院士项目按照年度申报通知要求，通过

云南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申报，由院士填写申请书，经项目

依托单位审查后向省科技厅推荐。

第六条 项目立项。院士项目由省科技厅分管计划部门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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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并提出是否同意推荐立项的建议，提交厅务会议审定后立

项。

第七条 项目结题。院士项目研究内容完成后，进行项目结

题。项目承担院士向省科技厅分管计划部门和项目依托单位提交

研究期内科研工作及技术成果总结报告，并提供相关附件材料。

第八条 院士项目财政科技经费支持额度为每个项目每年

100 万元，由省科技厅分管计划部门提出预算建议，经厅务会议

研究审定。经费使用和管理按省科技计划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和省

级科技计划项目经费使用“包干制”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 省科技厅负责院士项目的管理与服务，研究制定相

关管理制度，指导相关单位履行人才服务保障和监督管理职责。

项目依托单位是管理服务的责任主体，负责人才培养的日常管

理，负责为院士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和人才团

队，安排专门人员负责院士项目的组织、协调和管理服务工作，

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承担项目院士须做好项目策划、组织、实施

等工作，按照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履行职责。

第十条 院士项目实行定期反馈制度。项目承担院士应按要

求，每年向省科技厅分管计划部门提交经项目依托单位审核的项

目结题报告等材料，项目实施的重大进展及存在问题适时向省科

技厅分管计划部门反馈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云南省科学技术厅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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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2 月 25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5 年 12 月 24 日。2014 年 2 月 24 日发布的《云南省科技厅院

士自由探索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
